
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教育教指委函〔2023〕5 号 

关于公布 2023 年度教育教指委立项课题及相关

工作的通知 
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根据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教

育教指委”）《关于申报 2023 年度教育教指委研究课题的通知》，我委

开展了 2023 年度课题立项申报工作。根据课题申报情况，我委组织

专家进行评审，并经课题评审领导小组审核，确定立项重点课题 59

项，一般课题 232项。现将立项课题名单予以公布（详见附件 1）。 

为保证课题研究质量，所有立项课题需进行开题、中期检查、结

题验收工作，具体事项要求如下： 

1. 一般课题由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组织专家开展相关工作，并

将相关资料提交教育教指委。 

2. 重点课题由教育教指委统一组织专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

式进行指导和管理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 

3.开题工作需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前完成，中期检查需于 2023

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，结题验收需于 2024 年 4月 30 日前完成。 

4. 一般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在上述时间节点之前将相关资料

PDF 电子版提交至教指委邮箱：edujzw2022@163.com。文件名统一格

式：工作资料（开题、中期、结题三选一）+课题类别（教育类、文秘

类、中文类、公共基础课类四选一）+课题名称+负责人姓名。 

5.各研究课题原则上不超过一年。课题不办理延期手续，若因故

无法继续研究工作的，课题负责人可提出撤项申请。 

6.教育教指委将进行课题质量管理，其中应用效果好、特色鲜明、

推广性强、高质量的一般课题可按照重点课题结题，重点课题质量不

及预期的则按一般课题结题。教育教指委将于结题验收后，选拔课题

优秀成果予以编辑出版。 

mailto:edujzw2022@163.com


7.立项课题负责人扫描二维码加入 QQ群，群号：227815377。入

群时请写明课题负责人姓名+单位名称，经审核通过入群。 

教育教指委联系人：蔡雯清 

联系电话：010-61801691 18801274378 

 

 

一般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要切实加强对课题研究工作的指导和

管理。切实起到源于实践、高于实践、指导实践的作用。 

课题负责人要按课题研究计划认真组织实施，保质保量完成研究

任务，按时结题，及时为职业院校教育类、文秘类、中文类专业和公

共基础课创新改革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方法路径，为进一步推进新时

代职业教育科研事业发展作出贡献。 

 

附件 1. 2023 年教育教指委立项课题名单 

附件 2. 2023 年教育教指委研究课题开题报告书 

附件 3. 2023 年教育教指委研究课题中期检查表 

附件 4. 2023 年教育教指委研究课题结题材料 

4-1 教育教指委研究课题结题成果及研究成效说明表 

4-2 总结报告书 

4-3 研究报告格式要求和参考框架 

4-4 重点课题结题成果概要（重点课题单独填写） 

 

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2023 年 4 月 26 日 


